南投縣921震災十週年紀念－彩繪陽光南投比賽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本縣921震災十週年紀念系列活動會議決議辦理。

貳、目的：

一、透過美術徵畫比賽活動，使人回顧921地震災害，加強防震教育，平日多一份防災準備，少一份損害，並以感恩的心，見證10年來重建的努力。

二、為提昇本縣美術水準，透過徵集優良921震災十週年紀念美術作品，編印成專輯，讓民眾感念各界協助九二一重建之恩澤，並鼓勵學生美術創作，為南投縣留下歷史見證。

參、辦理單位：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

二、主辦單位：南投縣政府

三、承辦單位：南投縣美術學會、漳興國小
四、協辦單位：南投縣教育處

              南投縣消防局

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
本縣各公私立大專院校生

本縣各公私立高中職校、各國民中、小學、幼托兒所。

肆、對象：本縣各幼托園所、國中小、高中職師生、社會人士。

伍、應徵作品組別及類別： 

一、組別：共分九組 

1、幼稚園組：包括公、私立托兒所及幼稚園。

2、國小組：低年級組、中年級組、高年級組 。 

3、國中組：美術班組、普通班組。

4、高中（職）組：美術班組、普通班組 

5、社會組：縣內各單位公教人員、社會人士及縣內各公私立大學院校學生。

二、類別： 
1、幼稚園：繪畫類。 

2、國小組：繪畫類。 

3、國中組、高中（職）組及社會組分：西畫類、水墨畫類。

陸、主題：展現南投縣921震災十週年重建之歷史見證。

柒、徵畫辦法：

1、 收件地點：漳興國小   地址：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669號。

2、 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98年9月8日止。

3、 送件規定：

1.國小、國中、高中組部分：6班以下（含）至少2件；7班至24班至少4件；25班至36班至少6件；37至48班至少8件；49至60班至少12件；61班以上至少16件；上述規定以單項類別計算之。

2.國中、高中美術班作品送件數量不在上述限制；每人每一類別最多送1

  件。

3.社會組－公教人員、社會人士及大專院校學生，每人每一類別最多送1

  件。

4.參賽者以正楷完整填寫於個人資料表格並張貼於畫幅背面右下角。未依

規定填寫或資料不清者，不予評審。（參賽個人資料表詳如附件一）
5.請於98年9月8日前，將作品寄送至承辦單位參加遴選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
4、 參賽作品類別及規格：

	  組別
	類別
	參賽作品規格
	備註

	幼稚園組
	繪畫類
	使用畫材及型式不拘，紙張以四開大小為原則，一律不得裝裱。  
	

	國小組
（含低、中、高年級）
	繪畫類
	使用畫材及型式不拘，紙張以四開大小為原則，一律不得裝裱。  
	

	國中組（含普通班及美術班）
	西畫類
	國中組一律使用畫紙或紙板，大小為

39公分×54公分，約四開大小，一律不得裱裝。
	

	
	水墨畫類
	１、作品可落款 

２、國中組作品最大不得超過35公分×66

公分約二才大小，一律不得裱裝。
	

	高中組（含普通班及美術班）
社會組
	西畫類
	高中（職）組以上，油畫最大不超過五十號，最小不得小於十號，水彩、複合媒彩、版畫最大不得超過全開畫紙，最小不得小於四開畫紙。一律不得裱裝。
	

	
	水墨畫類
	高中（職）組以上一律以捲軸裱裝，並以塑膠套裝妥送件，作品內幅約全開四才大小，連同裝裱寬不得超過120公分，長不得超過270公分。橫式、裝框、聯屏、手卷不收。
	


◎特別注意事項： 

捌、評選：本府將聘請具有美術專長之專家（教師）、權威客觀人士評審。

玖、錄取：預計錄取前6名，佳作若干。

拾、獎勵：

一、作者：學生、非縣屬之高中職、私立學校教師及社會人士，頒發南投縣
    政府獎狀乙紙及精美獎品一份；縣屬教師敘嘉獎乙次。

二、指導教師：非縣屬之高中職、私立學校教師，頒發獎狀乙紙；縣屬教師
    敘嘉獎乙次。指導老師應確實負起作品為學生創作之責，若經檢舉查證
    屬實為抄襲作品者，不予獎勵，且指導老師應自負法律責任。

三、作者及指導老師分獲得獎作品專輯乙冊。

四、得獎者另函通知。

拾壹、得獎作品編輯方式：

一、編輯時間：12月底前完成。

二、經評審選出優秀作品約120幅作品（視實際徵稿數量、評選結果優劣，

予以增減篇數），主辦單位擁有作品出版、發行權。

拾貳、退件時間：98年9月29日起至9月30日二天；超過時間為領件者，不
      負保管之責，視同放棄作品，由承辦單位全權處理。

拾參：注意事項：

一、各類作品以創作為主，各類不得臨摹；冒名頂替之作品除取消比賽資格外，並自負法律責任。。 

二、作品若易遭蟲蛀，請先作好防範措施。

三、作者請加強作品之固定與保護，以免運送過程中作品受損影響比賽成績。

四、同一類組每人限送作品一件，且每件作品之創作人數為一人，指導老師亦為一人，指導教師於送件後不得更換（字誤繕者得予更正）。
五、為增進比賽之公平性，參賽者需以參賽時間之學籍年身分參賽。

六、入選作品之版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之獨家發表權，

不另支付稿費。
七、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，不符合各項個別規定及本實施要點內所載之任何規定者，經查證屬實，雖經各縣市學校初賽錄取仍不予受理、不予評選，如得獎亦得取消其名次及相關人員獎勵，追回得獎獎狀及獎品。

拾肆、聯絡人：

      南投縣美術學會

理事長 姚淑芬 TEL：0937290943 E-mail：ysf4734@yahoo.com.tw
總幹事 洪春成 TEL：0928364206 E-mail：cctm19@yahoo.com.tw
漳興國小
教務主任 張瑀偼 TEL：049-2224013#12 

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t01741@webmail.ntct.edu.tw
拾伍、經費概算：詳如附件二。

拾陸、經費來源：教育部專款及縣府相關預算支應。

拾柒、敘獎：本活動結束後，承辦學校彙整成果報府，相關工作人員，依規予以獎勵。

拾捌、本計畫奉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一：南投縣921震災十週年紀念－美術徵畫比賽活動
個人資料表

	序號

（主辦單位填寫）
	

	參加組別
	□托兒所、幼稚園組

□國小低年級組  □國小中年級組  □國小高年級組

□國中組美術班  □國中組普通班

  □高中職組美術班 □高中職組普通班

  □社會組



	類別      
	

	參賽者姓名

（限填一人）
	

	性別
	

	就讀學校
	          縣      鄉（鎮、市）

        （幼托園所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）

	就讀班級
	          年           班

	學校地址

或住家地址
	

	連絡電話
	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家：

手機：

	指導老師姓名(一人為限)
	


· 注意事項：聯絡電話務必填寫清楚，以利通知得獎者。

